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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云公时效因起诉而中断如何可能 ?

—
《民法通则》 第 41 0 条的适用及原

《民事诉讼法》 第 219条的修改

唐 超

[提 要】《民法通则 》 第 104 条将起诉列为诉讼时效 中断的法定事由
,

但原 《民事诉

讼法》 第 21 9 条
、

233 条使 《民法通则 》 第 140 条关于因起诉 而中断诉讼时效的规定从大陆

法 系各国及地区一项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制度沦为一条无法适用的具文
。

其根本原 因在于 实

体法与程序法的不配套
,

在于私法 自治的精神未能在执行法 中得到彻底贯彻
。

2 0 0 7 年 10 月

28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 《民事诉讼法 》 第 21 9 条进行了修改
,

从 而与 大

陆法系通行立法例接轨
,

将私法 自治的精神贯彻到 T 执行阶段
,

使 《民法通 则 》 第 140 条

真正具有了普遮适用的效力
。

[关键词 ] 诉讼时效 起诉 民法通则 民事诉讼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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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问题的提出

“

诉讼时效是指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状态

持续到法定期间
,

其公力救济权归于消灭的制

度
” 。

① 它是对权利的时间限制
,

具有一种法律

警察的性质
。

② 其规范功能在于督促权利人行使

权利
、

稳定现存秩序
、

减轻法院负担
,

并使债

务人免受意外困扰
。

③ 然在该法定期间内
,

若权

利人有积极主张权利的行为
,

或义务人已认诺

其义务
,

则双方趋于模糊的法律关系重新得以

明晰
,

又显示出请求权人对 自己权利的关切之

情
,

已经收紧的限制 自应予以放松
,

故法律上

使流逝的时间统统不复考虑
,

而令诉讼时效期

间重新起算
,

此即诉讼时效的中断
。

使已经过去的时效期间归于无效而重新起

算的法律事实即为中断事由
。

《民法通则 》 第

14 。条规定
: “

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
、

当事人一

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
。

从中断

时起
,

诉讼时效期 间重新起算
。 ”

即 《民法通

则》 第 14 0 条所列举的时效中断事由包括起诉
、

权利人提出要求与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
,

但我

们若将 《民法通则 》 与原 《民事诉讼法 》 通盘

予以考虑
,

当可发现
,

诉讼时效因起诉而中断

殆无可能
。

张俊浩
:

《民法学原理 》 上册
,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0 01

年版
,

第 3 4 3 页
.

〔德〕 梅迪库斯
:

《德国民法总论 》
,

邵建东译
,

法律出版社

2 0 0 1年版
,

第 9 3 页
。

参见 《德国民法典 》 立法理由书
,

[德 ] 梅迪库斯
: 《德国

民法总论 》
,

第 91 页 ; 〔德〕 施瓦布
: 《民法导论 》

,

郑冲

译
,

法律出版社 2 0 06 年版
,

第 181 页
。



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》 2 009年第 1期

二
、

诉讼时效因起诉而中断不可能

当事人起诉
,

其后果无非有三
,

而在这三

种情形下
,

都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
。

( l) 当事人胜诉

在给付之诉场合
,

原告胜诉之后
,

如果

被告不主动履行义务
,

原告得申请强制执行
。

依原 《民事诉讼法 》 第 2 19 条第 1 款
, “

申请

执行的期限
,

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

为一年
,

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为六个

月
” ,

根据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执行

工作若干 问题的规定 (试行 ))) 第 18 条
“

关

于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条件
”

的规定第 3

项
,

申请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的
,

法院应当在七 日内裁定不予受理
。

依上述规

定
,

在获得胜诉判决之后
,

只有申请强制执

行的期间限制
,

而不再有时效期间重新起算

的问题
,

且一旦 申请强制执行
,

依照原 《民

事诉讼法 》 第 2 33 条关于继续执行和随时请

求的规定以及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<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> 若干问题的意见 》

第 2 9 6 条
,

执行程序一旦启动
,

将延续到权

利人权利实现时方才终止
,

不存在中断和重

新启动的问题
。

①

(2 ) 当事人败诉

此时原告的实体请求权既不被法院承认
,

所谓时效期间重新起算更是无从谈起
。

根据原
.

《民事诉讼法》 第 n l 条第 5 项
,

对判决
、

裁定

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
,

当事人又起诉 的
,

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
,

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

的裁定除外 ; 第 184 条规定
,

当事人申请再审
,

应当在判决
、

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
。

这个二年期间既不是诉讼时效期间
,

也不是除

斥期间
,

这是诉讼法上独立规定的一个法定期

间
,

不适用 《民法通则 》 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

规定
。

(3 ) 当事人撤诉或法院不予受理
、

驳 回

起诉

这种情形是否引起时效中断
,

我国立法缺

乏明文规定
,

学术界一般认为
,

当事人撤诉或

法院不予受理
、

驳回起诉
,

从规范的 目的解

释
,

视为当事人没有主张权利
,

时效期间继续

计算
,

并无重新起算的余地
。
② 此为大陆法系

民法典的一般立场
,

例如 《法国民法典 》 第

22 47 条
、

《德国民法典 》 第 2 12 条
、

日本 《民

法典》 第 149 条
、

我国台湾地区 《民法典》 第

1 31 条
、

《俄联邦民法典 》 第 204 条第 1款都有

此种规定
。

但我国实务界的看法则多有不同
。

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四川高院请示长沙铁路天群实业公

司贸易部与四川鑫达实业有限公司返还代收贷

款一案如何适用法 (民 ) 复 [ 199 0」3 号批复中
“

诉讼时效期间
”
问题的复函》 ( 「19 9 9」民他字

第 12 号 ) 认为
,

依 《民法通则 》 第 140 条的规

定因起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
,

时效期间从撤

诉之日起重新计算
。

在这个问题上
,

各地法院

作法也颇不统一
。

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

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讨论纪

要 》 第 9条规定
,

诉讼时效在下列情形下中断
:

“
( l) 债权人起诉后又撤诉的 ; (2 ) 债权人的起

诉经人民法院审理被驳回起诉或者驳回诉讼请

求的 ;
· “ …

”

显然采取 了 和最 高人 民法 院

「1 9 9 9」民他字第 12 号批复相 同的立场
。

而

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

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》 则认为
,

撤诉或不

予受理
、

驳回起诉是否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应区

分几种不同情况
:

起诉后又撤诉的视为未起诉
,

在我国早期的民事诉讼法著作中
,

认为申请执行的期限性

质上为与诉讼时效一样的执行时效 (柴发邦
、

江伟
: 《民事

诉讼法通论 》
,

法律出版社 1 9 8 6 年版
,

第 4 30 页 )
,

但依

19 92 年 《民事诉讼法》 第 233 条以及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(试行 ) 》 第 107 条
、

10 2条第 2项
,

显然无法作出这样的解释
。

龙卫球
: 《民法总论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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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法制出版社 2 0 02 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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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 , 张俊浩
: 《民法学原理 》 上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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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20 01 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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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“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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擞诉或法院不予受理
、

驳回起诉
,

视为未起诉
,

这是德国法系民事诉讼法上的法理
,

撤诉在

法律效果上 自始消灭了诉讼系属
,

诉讼作为未系属看待
,

并且溯及既往地消灭诉讼系属在诉讼法方面和实体法方面

的所有效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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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 超
:

诉讼时效因起诉而中断如何可能 ?

诉讼时效不中断 ; 但若是在起诉状已送达相对

人后提出撤诉的
,

诉讼时效于起诉状送达之 日

中断 ; 按撤诉处理
、

因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的

利害关系
、

没有明确的被告 (因债务人原因未

尽告知义务致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对象错误除外 )

而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
,

诉讼时效不中断 ; 但

起诉状已送达相对人的
,

诉讼时效中断 ; 因没

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
、

理 由而不予受理或

驳回起诉的
,

因存在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
,

时

效中断 ; 因不属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而不予受理

或被驳回起诉的
,

时效中断
。

辽宁省高院的意见大致符合诉讼时效中断

的法理
,

在撤诉
、

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情形

下
,

能否中断时效
,

要看相对方是否知悉 了原

告的权利请求
。

依 《民法通则》
,

诉讼外请求和

起诉在中断时效上具有相同的效力
,

虽然撤诉
、

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视为未起诉
,

但若相对方

已知悉了原告的权利请求
,

则该请求性质上为

诉讼外请求
,

仍得 中断时效
。

例如
,

依台湾地

区 1 9 73 年台上字第 22 7 9 号判例
,

当事人撤回起

诉时效视为不中断
,

但若诉状已经法院送达相

对方
,

仍应视为已对相对方为诉讼外之履行请

求
,

依台湾地区 《民法典》 第 130 条之规定中

断时效
。

① 因为台湾地区 《民法典》 和 《民法通

则 》 一样
,

承认当事人诉讼外的请求可以中断

时效
,

故当事人虽然撤诉
,

但只要诉状已经送

达相对方
,

则与诉讼外请求具有同样的效力
,

可因此中断时效
,

但中断的事 由并不是起诉
,

而是诉讼外请求
。

当事人向没有管辖权的法院

起诉的
,

依原 《民事诉讼法 》 第 I n 条
,

法院

应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
,

此时不能

中断时效 ; 已经受理的
,

依第 36 条
,

应当移送

有管辖权的法院
,

不论原告是胜诉或败诉
,

仍

不存在时效中断的间题
。

综上可见
,

依原 《民事诉讼法 》 及最高人

民法院的两个系统意见
,

不论原告的诉讼请求

是得到了法院全部或部分支持
,

还是被法院驳

回
,

都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适用情形
。

最高

人民法院仅在一个案批复中认为撤诉得中断时

效
,

但撤诉视为未起诉为诉讼法上公认的法理
,

若撤诉时诉状尚未送达相对方
,

则根本未起到

主张权利的作用
,

中断时效显然不当
,

若撤诉

时诉状已送达相对方
,

则作为中断事由的也只

能是诉讼外请求
,

而不是起诉
。

《民法通则 》 第

14 0 条因起诉而中断时效成为一个无法适用的

条款
。

三
、

大陆法系各国及地区的

立法通例

诉讼时效因起诉而中断
,

实乃大陆法系各

国及地区民法通行立法例
,

那么它们在法律适

用上是否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呢 ?

依大陆法系各国及地区 民法典
,

除起诉

外
,

与起诉有同一效力之事项亦导致时效中

断
,

这些事项包括依督促程序声请发支付命

令
、

声请调解或提付仲裁
、

申报和解债权或破

产债权
、

告知诉讼
、

开始执行行为或声请强制

执行
。

② 大陆学说也都对 《民法通则 》 第 14 0

条作扩大解释
,

认 为申请支付令
、

申请仲裁
、

申报破产债权等与起诉有同一之效力
。

③ 立法

上有明确规定的是 《民法通则》 第 17 4 条
,

但

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

利的要求
,

应属于 《民法通则 》 第 14 0 条所列

的第二种情形
,

即向义务人提出权利请求
,

而

不属于与起诉类似的行为
,

这一点从该条第二

句可以看出
,

即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不

具有如同生效判决的既判力
。

须注意的是
,

在

大陆法系
,

申请强制执行可以 中断诉讼时效
,

例如 《德国民法典 》 第 2 16 条第 2 项 的规定
,

再如台湾地 区 《 民法典 》 第 129 条第二句规

定
:

左列事项
,

与起诉有同一效力
,

其第五项

为
“

开始执行行为或声请强制执行
” 。

《俄罗斯

参见黄立 《民法总则 》
,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0 02 年版
,

第 4 8 0 ~ 4 8 2 页
。

参见台湾地区 《民法典 》 第 1 29 条
。

依 《法国民法典 》 第

22 44
、

2 2 4 5 条
,

这些情形包括送达支付催告或扣押命令
,

由治安法官主持和解
.

依 《瑞士债法典 》 第 13 5条第 2 项
,

包括向仲裁法院提出请求
、

申请破产程序
、

治安法官传唤

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
.

张俊浩
: 《民法学原理 》 上册

,

中国政法大学 2 0 01 年版
,

第 3 65 页
;
江平

:

《民法学 》
,

中国政法大学 2 0 00 年版
,

第

2 39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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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邦民事诉讼法》 第 3 46 条亦规定
“

时效期间

由于执行文件付诸执行而中断
” 。

《意大利民法

典 》 第 29 43条第 1款规定
: “
消灭时效基于诉

讼开始的通知而发生时效中断
,

它包括审理
、

保全或执行
。 ”

而我国原 《民事诉讼法 》 第 21 9

条第 1款则明确否定了这一点
,

学说上也少见

主张者
。

①

依 2 0 0 2年前的 《德国民法典 》
、

《 日本民

法典》 及台湾地区 《民法典 》
,

因起诉而中断

的时效
,

自获得确定判决时起
,

时效期间重新

起算
。

② 依理
,

重新开始之时效即为其请求权

原有之时效
,

然原请求权之时效
,

有普通时效

与短期时效之分
,

而短期时效之设
,

在于防止

证据的不明确
,

而当事人间之法律关系既经法

院判决确定
,

再无举证 困难之虞
,

故各国皆有

延长此短期时效之举
,

例如 《德国民法典 》 第

21 8 条规定
,

因确定判决而被确定之请求权
,

虽原来应催于短期时效者
,

亦延长至 30 年而

催于时效
。

像这种 已经发生了既判力的请求

权
,

在德国法学上属于所谓
“

有名义的
”

请求

权 ( t i t
u
li
e rt e

nA
s
少

u

hec
e )

,

它仍然适用诉讼时

效制度
。

③ 此外如 《瑞士债法典》 第 137 条第 2

款
、

《 日本 民法典 》 第 17 4 条之二第 1 款
、

台

湾地区 《民法典》 第 13 7 条第 3 项都有类似规

定
。

这一作法的另一理由是减轻债权 人的负

担
, “
以免此种债权人明知债务人无清偿能力

,

仍须不断请求强制执行或为其他中断时效之行

为
” 。

④ 而在我国法律上
,

则有名义的请求权只

剩下强制执行的问题
,

而再无时效制度置咏的

余地
。

当事人在获得确定判决后
,

于诉讼时效期

间内申请强制执行
,

执行程序一旦启动
,

此后

是否还有时效 中断之可能
,

或者说
,

执行程序

是否一直持续到权利人权利实现时方才终止
。

依大陆法系各国及地区立法
,

执行程序启动后
,

并非到权利人权利实现时方才罢手
,

例如依

《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 》 第 3“ 条
,

《俄罗斯

联邦执行程序法 》 第 15 条及第 26 条
,

债务人没

有可以提起追索的财产和收人的
,

应将没有追

索或不完全地执行了追索的执行文件退还给追

索人
,

申请执行的期限因此中断
,

中断后的执

行期限从执行文件交还追索人之 日起重新计算
。

台湾地区 《强制执行法》 第 27 条也规定
: “

债

务人无财产可供强制执行
,

或虽有财产经强制

执行后所得之数额仍不足清偿债务时
,

执行法

院应命债权人于一个月内查报债务人财产
。

债

权人到期不为报告或查报无财产者
,

应发给凭

证
,

交债权人收执
,

载明俊发见有财产时
,

再

予强制执行
。

债权人声请执行
,

而陈明债务人

现无财产可供执行者
,

执行法院得径行发给凭

证
。 ” “

于领取执行法院所发债权凭证时
,

其程

序终了
” , ⑤ 此时诉讼时效仍然中断

,

然后时效

期间重新起算
,

权利人仍须于期间届满前为权

利主张
,

方才能确保权利获得 国家强制力的

保护
。

可见
,

在大陆法系各国及地区立法例下
,

诉讼时效制度是个一以贯之的制度
,

从起诉到

执行阶段
,

皆有其适用的余地
,

其意旨即在于

贯彻私法 自治精神
。

权利人获得确定判决后
,

欲得国家强制力保护
,

即须于时效期间内申请

强制执行 ; 若执行未果
,

公权力也不再久耽于

龙卫球
: 《民法总论 》

,

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 2 年版
,

第 630

页
。

例如 《 日本民法典》 第 15 7条第 2款规定
: “

因裁判上请求

而中断的时效
,

自裁判确定时起
,

重新开始进行
. ”

〔德〕 梅迪库斯
: 《德国民法总论》

,

邵建东译
,

法律出版社

2 0 0 1年版
,

第 99页
.

王泽鉴
: 《民法总则 》

,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0 01 年版
,

第

53 6页
,

注 1
.

台湾地区 《民法典 》 的修正理由指出
: “

按

法律规定短期消灭时效
,

系以避免举证困难为主要 目的
,

如请求权经法院判决确定
,

支付命令确定
,

或和解
、

调解

成立者
,

仲裁之判断
,

其实体权利义务关系
,

业已确定
,

不再发生举证问题
,

为保护债权人之合法利益
,

以免此种

债权人明知债务人无清偿能力
,

仍须不断请求强制执行或

为其他中断时效之行为
,

并为求其与
`

强制执行法
,

第 4

条第 3 项相呼应
,

民法总则修正时
,

乃参考德国民法第 21 8

条
、

日本民法第 1 74 条之 2 的规定
,

延长时效期 间为 5

年
。 ”
转引自黄立 《民法总则 》

.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 02

年版
,

第 4 8 7~ 4 8 8 页
.

史尚宽
:

《民法总论 ,
,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 00 年版
,

第

68 2页
。

中华民国 31 年司法院 2 4 4 7 号解释称
: “

惟执行法

院依同条项发给凭证交债权人收执时
,

执行行为即为终结
,

因开始执行行为而中断之时效
,

由此重行起算
,

… …
” ,

载

蔡墩铭主编 《民事程序法立法理由
、

判解决议
、

令函释示
、

实务问题汇编》
,

(台湾 )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 83 年版
,

第

9 9 9 页
。



唐 超
:

诉讼时效因起诉而中断如何可能?

此
,

权利人须于重新起算的时效期间内再为请

求或申请
。

而债务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

又常常发生
,

故才有在获得确定判决后将短期

时效延长之举
,

以免债权人反复申请强制执行

而疲于奔命
。

这样就在节约交易成本与贯彻私

法自治间取得了平衡
。

四
、

出现问题的原因及解决

《民法通则 》 第 140 条将起诉作为诉讼 时

效中断的首要法定理由
,

这本属于大陆法系各

国及地区通行的立法例
,

但由于实体法和程序

法 的不协 调
,

在评 价及 逻辑上都存在诸多

矛盾
:

其一
,

依原 《 民事诉讼法 》 的规定
,

权

利人在获得确定判决后应在一年 (或六个月 )

内申请强制执行
,

否则其权利即成为自然权

利
,

丧失国家强制力保护
。

这一年 (或六个

月 ) 的期 间既非诉讼 时效亦非除斥期间
,

它

属于公法上的特别规定
,

性质上为法定不变

期间
,

缺乏有关中断
、

中止的规定
,

一旦权

利人未在该期间内申请执行
,

或 申请执行但

法院未予立案
,

那么债权将丧失 国家强制力

的保护
,

这样
,

对有名义的请求权 的保护
,

甚至还没达到普通债权 的标准
,

从而造成 了

评价上的矛盾
。

其二
,

原 《民事诉讼法 》 的规定使得 《民

法通则 》 第 140 条所规定的因起诉而中断时效

失去 了适 用 的空间
,

造 成 了法律体 系上 的

矛盾
。

其三
,

执行程序一旦启动后
,

即便被执行

人实无履行能力
,

依原 《民事诉讼法》 233 条至

2 35 条的精神
,

亦只会导致执行程序中止
,

而不

是终结
,

权利人一劳永逸
,

不须考虑诉讼时效

的拘束
,

而国家权力则枕戈待旦
,

处于随时准

备为权利人服务的姿态
。

一方面申请执行的期

间如此之短 (短于普通时效期间 )
,

似乎立法者

急于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; 另一方面一

旦启动了执行程序
,

这个程序又可 以无限长
,

似乎立法者又不再考虑法律关系的稳定间题
。

这种矛盾体现出私法自治的精神在强制执行法

中的缺失
,

先是可以不顾实体法的规定
,

极力

催促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
,

而后又大包大揽
,

只知为权利人排优解难
,

忘记了权利人也会怠

于行使权利
,

忘记了诉讼时效制度稳定现存秩

序
、

减轻法院负担
,

并使债务人免受意外困扰

的价值
。

在司法实践中
,

为解决此 项困难
,

出现

了债权凭证制度
。

该制度系借鉴 台湾 地 区

《强制执行法 》 第 27 条而生
。

以浙江省 《关

于执行中实施债权凭证制度的若干规定 (试

行 ) 》 为例
,

其主要 内容是
,

在金钱给付的执

行案件中
,

如果被执 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
,

或现有财产经强制执行仍然不足清偿债务的
,

执行法院通知 申请执行人于两个月内查报被

执行人财产
,

如果 申请执行人到期不报告或

报告无财产 的
,

在法定执行期届满后
,

经 申

请执行人 申领
,

由法院向其发放用 以证明其

对被执行人 尚享有债权 的权利证 书
,

然后 即

可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
。

申请执行人领受

债权凭证后
,

再次 申请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期

限的限制
,

也不再另行立案
,

免收申请执行

费
。

债权凭证制度提高了法院执行案件的结

案率
,

可以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能够产生

实际效果的案件执行中
,

但由于它并不像台

湾地区 《强制执行法 》 第 27 条所规定的具有

中断时效的效果
,

原本存在的问题并未得到

解决
。

①

故依原 《 民事诉讼法 》 及 其 司法解释
,

《民法通则 》 第 1 4 0 条所谓因起诉而中断诉讼

时效的规定几无适用之可能
,

原因在于实体

① 一种看法是债权凭证制度解决了超执行期限的问题 (沈德

咏
、

张根大
:

《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改革— 理论研究与实践

总结 》
,

法律出版社 20 03 年版
,

第 2 77 页 )
,

但如前所述
,

依原 《民事诉讼法 》 第 2 33 条
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(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》 若干间题的意见 》 第 296

条
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

(试行 ) 》 第 1 07 条
,

这个问题并不存在
;
还有一种看法是

,

在申请执行期限内取得了债权凭证之后
,

可以随时向法院

申请执行
,

最大程度降低了对债权人极为不利的申请执行

期限的消极影响 (江伟主编 《民事诉讼法专论》
,

中国人民

大学出版社 2 0 05 年版
,

第 5 23 页 )
,

但依前引法条及司法

解释
,

这里不存在任何制度改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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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与程序法的不配套
,

在于私法自治的精神

未能在执行法 中得到彻底贯彻
,

原 《民事诉

讼法 》 第 2 19 条
、

2 33 条使 《民法通则 》 第

14 0 条关于因起诉而中断诉讼时效的规定从

大陆法系各国及地区一项具有普遍适用性的

制度沦为一条无法 适用的具文
。

2 0 0 7 年 10

月 2 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《关于修改 (中华人 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 ) 的决定 》
,

原第 21 9 条改为

第 21 5 条
,

修改为 ;
“

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

年
。

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
、

中断
,

适用法律

有关诉讼时效中止
、

中断的规定
。

前款规定

的期间
,

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

日起计算 ; 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
,

从规

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 日起计算 ; 法律

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 的
,

从法律文书生效之

日起计算
。 ” 《民事诉讼法 》 的修改

,

将申请

执行的期间延长为二年
,

与普通时效保持一

致
,

同时规定
,

申请执行亦适 用时效制度
,

适用法律有关诉讼 时效 中止
、

中断 的规定
,

从而与大陆法系的通行立法例接轨
,

将私法

自治的精神贯彻到了执行阶段
,

使 《民法通

则 》 第 1 4 0 条真正具有了普遍适用的效力
。

[导师王家福研究员点评 ]

本文运用 民法教义学和比较法学的方法对

《民法通则》 第 140 条进行解释
,

发现了该条在

适用上的一项法律漏洞
。

这一 漏洞是由于 《民

法通则 》 和原 《民事诉讼法》 的不配套造成的
,

由此引起逻样和评价上 的矛质
,

解决的根本办

法是按照民事实体法的诉讼时效原理对原 《民

事诉讼法》 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进行修正
,

而 2 0 0 7年对 《民事诉讼法 》 第 2 19 条的修正最

终消除 了这一 漏洞
,

由此提示我们在立法技术

上要高度重视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
,

保

证整个法律体系的合逻样性
。

本文作者
:
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

系 2 0 0 7 级博士研究生

责任编样
:

赵 俊

hT
e Im P 0 s s i b i l i t y o f D isco

n t i n lu t y o f L im i t a t ion
o f

A c t i o n
on th e B as i s o f B r i n g i n g a L a w s u i t

—
T h e A p p l i e a t io n o f A r t i e l e 1 4 0 o f G e n e r a l P r o v i s io n s o f t h e

C iv i l L a w a n d t h e
M

o d i f i e a t io n o f A r t i e l e 2 1 9

o f C h i n a C i v i l P r o e e d u r e L a w

aT gn hC ao

A加 t
acr

t :
A e e o r

d ign t o a r t i e l
e
14 0

o f G e n e r a
l P r o v i s i o n s o f t h

e C i v i l aL w
,

t h
e
l im i t a t i o n o f

a e t io n s
h

a
l l b e d i s e o n t i n u e d i f a s u i t 15 b r o u g h t ,

b u t t h e a r t i e l e 2 1 9 a n d 2 3 3 o f o
ld C h ian C i v i l

P r o e e
d
u r e L a w ma d e i t im p o s s ibl

e t o d i s e o n t i n u e t h e
11而 t a t i o n o n t h

e
b

a s i s o f b
r i n g i n g a

l
a w s u i t

.

T h i
s 15 p r i n e ip a

l ly d
u e t o t h

e d i s e o r d a n e e o f s u
b
s t a n t iv e a n d p r o e e d u r e

l
a w a n d t h e

h a lf w a y a P p li e a t i o n o f t h
e s p i r i t o f p r i v a t e a u t o n o m y i n Inj

u n e t i o n P r o e e
d

u r a
l aL w

.

In O
e t o -

b
e r 20 0 7

, a r t i e l
e 219 o f o ld C h i n

a C i v i l P r o e e
d
u r e

aL w wa
s
m

o d i f ied
5 0 t h

a t i t we
s i n li n e

w i t h t h
e r e g u

l
a t i o n s i n t e r n a t io n a

l ly
u s e d i n oC

n t i n e n t a l l
a w s y s t e m a n d a r t i e l

e 1 4 0 o
f eG

n e r a
l

P r o v i s i o n s o f t h
e
C iv i l aL w h a s

h
a
d g e n e r a

l
a n

d
a p p li

e a
bl

e e
f f

e e t s i n e e t h
e几

K叮 w倪山
:

lim i t a t io n o
f

a e t io n ; b
r i n g i n g a l a w s u i t ; G e n e r a

l P or vi s i o n s o
f t h

e C i v i l aL w ;

C iv i l P r o e e
d

u r e l刁w


